
選舉種類 選舉種類 選舉種類 選舉種類 

修正格式 現行格式 說明 

公職人員選舉投（開）票報告表格式 

 

              選舉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    投(開)票所  投(開)票報告表 

 

  投(開)票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星期    開票時間：自  時 分至 時 分 投(開)票所地址(點) 

  投 

    開 

 選    票 

  舉     情 

   種      形 

     類 

 

各候選人、政黨得票數（虛線之上，寫候選人號

次及姓名或政黨號次及名稱，虛線之下寫得票

數。） 

有效票數 

Ａ 

無效票數 

Ｂ 

投 票 數 

Ｃ 

已領未投

票數 

Ｄ 

發出票數 

Ｅ 

用餘票數 

Ｆ 

選舉人數 

(原領票數) 

Ｇ 

A=1+2 
+…N 

 C=A+B D=E-C E=C+D  G=E+F 

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其他有關事項  

主任管理員：         (簽章)    主任監察員：          (簽章) 

備註： 

1.本表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填寫，填寫時應注意候選人得票數切勿錯置。 

2.請記票管理員及整票計票管理員協助檢視，經確認無誤後，由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親自核章。 

3.填寫內容如有塗改時，塗改處亦應由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核章，以示負責。 
 

圖示(一) 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合併選舉  

        
 

總統副總統選舉 
1.張三  

  

立法委

員選舉 

區域   

  

平地原住民   

  

山地原住民   

  

全國不分區及僑

居國外國民 

1.○○黨  

  
 

 圖示(二)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

        
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長選舉 
1.王五  

  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議員選舉 

區域   

  

平地原住民   

  

山地原住民   

  

原住民   

  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長選舉 
  

  

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

民代表選

舉 

區域   

  

平地原住民   

  

村（里）長選舉 
  

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公職人員選舉投（開）票報告表格式 

 

              選舉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   投(開)票所  投(開)票報告表 

 

  投(開)票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星期    開票時間：自  時 分至 時 分 投(開)票所地址(點) 

  投 

    開 

 選    票 

  舉     情 

   種      形 

     類 

 

各候選人、政黨得票數（虛線之上，寫候選人號

次及姓名或政黨號次及名稱，虛線之下寫得票

數。） 

有效票數 

Ａ 

無效票數 

Ｂ 

投 票 數 

Ｃ 

已領未投

票數 

Ｄ 

發出票數 

Ｅ 

用餘票數 

Ｆ 

選舉人數 

(原領票數) 

Ｇ 

A=1+2 
+…N 

 C=A+B D=E-C E=C+D  G=E+F 

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其他有關事項  

主任管理員：         (簽章)    主任監察員：          (簽章) 

備註： 

1.本表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填寫，填寫時應注意候選人得票數切勿錯置。 

2.請記票管理員及整票計票管理員協助檢視，經確認無誤後，由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親自核章。 

3.填寫內容如有塗改時，塗改處亦應由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核章，以示負責。 
 

圖示(一) 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合併選舉  

        
 

總統副總統選舉 
1.張三  

  

立法委

員選舉 

區域   

  

平地原住民   

  

山地原住民   

  

全國不分區及僑

居國外國民 

1.○○黨  

  
 

 圖示(二)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

        
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長選舉 
1.王五  

  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議員選舉 

區域   

  

平地原住民   

  

山地原住民   

  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長選舉 
  

  

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

民代表選

舉 

區域   

  

平地原住民   

  

村（里）長選舉 
  

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配合 113 年 8

月 7 日修正公

布之地方制度

法第 33 條有

關縣（市）議員

選舉增列原住

民議員名額之

規 定 ， 圖 示

（二）地方公

職人員選舉選

舉種類之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議

員選舉欄增列

「原住民」。 

         鄉 
省    縣   鎮 
市    市   市 
         區 

 投開票情形 

選舉種類 

 投開票情形 

選舉種類 

         鄉 
省    縣   鎮 
市    市   市 
         區 

 投開票情形 

選舉種類 

 投開票情形 

選舉種類 



說明： 

一、第一欄「選舉」兩字之前填寫選舉種類名稱。 

二、候選人、政黨得票數欄及選舉種類欄，均依實際需要劃定。 

三、「選舉種類」欄，總統副總統選舉與立法委員選舉同時投票時，投(開)票報告表格式，如圖示（一），地方公職

人員選舉投(開)票報告表格式，如圖示（二）。 

四、「各候選人、政黨得票數」欄，應依候選人名單公告內容，於虛線之上列印或填寫候選人號次及姓名或政黨號

次及名稱，並確實校對。 

五、本表應於開票完畢後，當場填寫一式 3 份，並由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分別簽章後，以 1 份立即張貼於投

(開)票所門口，2 份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。 

六、填寫本表注意事項： 

    （一）本表Ｇ欄（選舉人數）可於投票前按選舉人名冊上之選舉人數先行填入。 

    （二）本表Ｆ欄（用餘票數）應於投票截止後，清點用餘票數填入。 

    （三）本表Ｅ欄（發出票數）應於投票截止後，清點選舉人名冊，統計領票人數後填入。 

    （四）本表各候選人、政黨得票數欄，應按開票結果填入。 

    （五）本表Ａ欄（有效票數）將各候選人、政黨得票數累加之總和填入。 

    （六）本表Ｂ欄（無效票數）清點無效票數填入。 

    （七）本表Ｃ欄（投票數）將有效票數與無效票數累加之總和填入。 

    （八）本表Ｄ欄（已領未投票數）將發出票數減投票數之差數填入。 

    （九）本表各欄，均應將數字填入網線下之空白處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第一欄「選舉」兩字之前填寫選舉種類名稱。 

二、候選人、政黨得票數欄及選舉種類欄，均依實際需要劃定。 

三、「選舉種類」欄，總統副總統選舉與立法委員選舉同時投票時，投(開)票報告表格式，如圖示（一），地方公職人

員選舉投(開)票報告表格式，如圖示（二）。 

四、「各候選人、政黨得票數」欄，應依候選人名單公告內容，於虛線之上列印或填寫候選人號次及姓名或政黨號次

及名稱，並確實校對。 

五、本表應於開票完畢後，當場填寫一式 3 份，並由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分別簽章後，以 1 份立即張貼於投(開)

票所門口，2 份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。 

六、填寫本表注意事項： 

    （一）本表Ｇ欄（選舉人數）可於投票前按選舉人名冊上之選舉人數先行填入。 

    （二）本表Ｆ欄（用餘票數）應於投票截止後，清點用餘票數填入。 

    （三）本表Ｅ欄（發出票數）應於投票截止後，清點選舉人名冊，統計領票人數後填入。 

    （四）本表各候選人、政黨得票數欄，應按開票結果填入。 

    （五）本表Ａ欄（有效票數）將各候選人、政黨得票數累加之總和填入。 

    （六）本表Ｂ欄（無效票數）清點無效票數填入。 

    （七）本表Ｃ欄（投票數）將有效票數與無效票數累加之總和填入。 

    （八）本表Ｄ欄（已領未投票數）將發出票數減投票數之差數填入。 

    （九）本表各欄，均應將數字填入網線下之空白處。 
 

 


